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修订对照表 

 

为加强对外投资内部控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对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进行了修改，修改内容如下： 

条款 原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第一条 

第一条  为了加强辽宁大金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重

工”或“公司”）对外投资的管理，

保障对外投资资金的安全和效益，

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利益，实现

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和经营管理的

规范化、制度化。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

投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了加强辽宁大金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重工”

或“公司”）对外投资的管理，保障

对外投资资金的安全和效益，维护

公司及股东的合法利益，实现投资

决策的科学化和经营管理的规范

化、制度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辽宁大金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七条 

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或其中之

一的对外投资由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高者为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 50%以上； 

（二）对外投资的成交金额（包括

承担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的； 

（三）对外投资产生的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万

元的； 

第七条  公司对外投资应严格按照

如下权限履行审批程序： 

（一）公司发生的对外投资达到下

列标准之一的，应当在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对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

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高者为

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 50%以上； 

2、对外投资的成交金额（包括承担

的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

超过 5000 万元的； 

3、对外投资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



条款 原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 

（四）对外投资标的（如股权）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

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 5000 万元的； 

（五）对外投资标的（如股权）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 500 万元的； 

（六）公司在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对外投资（即公司对其他企业进行

投资）以及风险投资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

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的； 

4、对外投资标的（如股权）在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的； 

5、对外投资标的（如股权）在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 万元

的； 

6、公司在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外

投资（即公司对其他企业进行投资）

以及风险投资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30%的。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

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二）公司发生的对外投资达到下

列标准之一的，但未到达股东大会

审议标准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 

1、对外投资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以上

（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

高者为准）； 

2、对外投资标的（如股权）在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 1,000 万元； 

3、对外投资标的（如股权）在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 

4、对外投资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

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

额超过 1,000 万元； 

5、对外投资产生的利润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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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

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

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第八条 

第八条  除上述需经股东大会外，

其余对外投资事项均由董事会审

批。 

第八条  除本制度第七条规定需要

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

外投资事项外，其他投资事项由总

经理办公会审批，并向董事会作出

书面报告。 

除上述修订外，《对外投资管理制度》中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8 日 


